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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4_BF_9D_E9_c36_330307.htm 为了规范和完善劳

动保障系统的政务公开工作，促进劳动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依法履行职责，防止权力滥用，简化行政手续，为民多办

实事，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在全国劳动保障系统推

行政务公开的意见》，针对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窗口

单位的政务公开工作制定本标准。 一、公开的内容 （一）具

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名称；审批依据的法

律、法规，国务院文件、地方和部门规章的名称及发布时间

和文号；需收费的行政审批项目、收费依据和标准；行政审

批的对象；申请审批应具备的条件，申办需提交的各类证明

文件和表格；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批程序、标准和时限；审批

责任人和审批岗位的职责、权限；审批结果告知申请人的方

式和时限。 （二）就业服务机构：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和职

业技能鉴定机构的设置和主要职责；机构设置的批准证书、

合法证照；服务项目和内容、服务程序、收费依据和标准；

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规定。 （三）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

构的设置和主要职责；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范围、登记程序

、登记需提供的有关资料和经办机构受理时限；缴费申报时

限、审核时限、需提供的资料、缴费方式和缴费标准；查询

个人帐户的方式和程序，办理转移或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的程序和要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的程序、时限和计算

方法；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认证办法，发放基本养老金的



方式及时间；基本养老保险稽核办法和程序，对单位和个人

违反有关规定的处理办法；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政策和规章

。 （四）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设置和主

要职责；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范围、登记程序、登记需提供

的有关资料和经办机构受理时限；缴费申报时限、审核时限

、需提供的资料、缴费时限、缴费方式和缴费标准；失业人

员办理和申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程序和时限；失业保险待

遇 的计发办法和领取期限；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方式和时间；

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失业保险关系的转迁程序；

失业保险的主要政策和规章。 （五）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设置和主要职责；参保单位和参

保人员范围、登记程序、登记需提供的有关资料和经办机构

受理时限；缴费申报时限、审核时限、需提供的资料、缴费

时限、缴费方式和缴费标准；查询个人帐户的方式和程序；

办理接续、转移的程序和要求；中止或终结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的条件；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的分布，参保单位

和个人选择定点医疗机构的程序，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诊疗

项目、服务设施范围及费用支付标准、结算程序；申请异地

就医的条件、审批程序、时限要求及费用结算办法和程序；

基本医疗保险的主要政策和规章。 （六）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设置和主要职责；参保单位和参保人

员范围、登记程序、登记需提供的有关资料和经办机构受理

时限；缴费费率，定点工伤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定点辅助

器具单位名称；工伤保险医疗用药、诊疗、服务设施目录及

转诊、转院的审批程序；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待遇项

目、待遇标准和给付方式；核定和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的程序



、时限及需提供的有关资料；工伤保险的主要政策和规章。 

（七）生育保险经办机构：生育保险经办机构的设置、主要

职责；参保单位、参保人员范围；登记程序及需提供的有关

资料；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名称；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

待遇项目、待遇标准及给付方式；申领生育保险待遇的程序

及需提供的有关资料；生育保险的主要政策和规章。 （八）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工作内

容；劳动保障监察的主要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主要内容；劳动保障监察的执法程序、查办案件期限、

受理举报的条件；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的工作纪律、检举违纪

行为的方式；罚款项目和标准。 （九）劳动争议仲裁部门：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基本职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

案件的范围、程序；劳动争议仲裁庭组成人员，仲裁员的权

利和义务，仲裁庭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仲裁处理的时限

、劳动争议调解书、裁决书的生效时限及法律效力，仲裁费

用标准及承担；劳动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十）劳动

保障信访部门：劳动保障信访部门的主要职责和办事程序；

国务院《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185号），《劳动和社会保

障信访工作暂行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号），以及

接待群众来访办法；《接访工作人员守则》、《来访人员须

知》；劳动保障信访部门所在地和联系电话。 二、公开的形

式 行政审批部门的审批项目名称、审批方法、程序和时限、

审批项目的收费依据和标准，窗口单位的机构设置、批准证

书、合法证照、主要职责、服务项目和内容、服务程序、收

费依据和标准、工作纪律、行为规范、检举违纪行为方法，

案件受理范围和处理时限等可在办公场所上墙公示。其他公



开内容要印发宣传品。有条件的单位要将公开的内容通过新

闻媒体、互联网或电子显示屏、触摸屏、电话查询等形式向

社会和服务对象公开。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审理案件，除涉及

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内容以外的劳动争议案件要

提倡公开审理，经仲裁委员会同意，新闻媒体可报道案件审

理过程。 三、公开的监督保障措施 行政审批部门和窗口单位

要建立和完善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对窗口单

位的监督制度及内部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要设立举

报箱、公布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完善举报投诉制度；

要聘请特邀（义务）监督员加强对劳动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的监督。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还要接受政府及人大的监督，

同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本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的

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